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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莞 市 水 务 局
文件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东水务〔2023〕336号

东莞市水务局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

发《东莞市关于“信用办水”报装服务的实施

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

理局、各镇街（园区）“两违”办、各供水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全面提升“获得用水”服务水

平持续优化用水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落实《关于加快打造

与广深一体化的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（东府办〔2023〕14 号）

工作要求，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在供水领域的应

用，提高企业、群众办水便利度和办水效率，进一步优化我

市用水营商环境，现将《东莞市关于“信用办水”报装服务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，实施过

程如遇问题，请径向市水务局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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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水务局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3年 12月 8日

（联系人：东莞市水务局林春生，联系电话：22832702；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陈凯正，联系电话：228328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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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关于“信用办水”报装
服务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

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号）及《关于加快打造与广深

一体化的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（东府办〔2023〕14 号）的相

关要求，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在供水领域的应

用，提高企业、群众办水便利度和办水效率，持续优化用水

营商环境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进一步优化办水渠道与提高办水便利度，提升用户用

水的获得感，实施以“信用报告”作为有效物业证明文件的补

充来办理用水申请，针对报装人暂未能提供或者由于历史原

因无法提供有效物业权属证明文件（附件 1）的新装及水表

口径变更等用水报装项目，可通过“网络线上+线下”的方式申

请办理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（附件 2）用以用水报装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办水便利度再优化

1.对于新装项目，项目申请人只需向属地村委会（社区）

申请核实项目基本信息，村委会（社区）在 2个工作日内出

具审核结果。对于审核通过项目，镇街（园区）“两违”办负

责组织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实地核查，若核实项目不存在新增

违法用地、在建违法建设以及“两违”已完成整改的，在受理

后 3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，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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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供水企业，有效期为 30天，逾期需重新申请。

2.对于水表口径变更项目，项目申请人只需向属地村委

会（社区）申请核实项目基本信息，村委会（社区）若核实

申请项目不在原“两违”清单内，并且不存在新建、扩建、加

层等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情况，申请人信用良好，在 2个工

作日内直接出具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。村委会（社区）若

核实申请项目在原“两违”清单内，但申请人或申请单位提出

“两违”情况已完成整改的，需由镇街（园区）“两违”办进一

步组织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实地核查，若核实项目不存在新增

违法用地、在建违法建设以及“两违”已完成整改的，在受理

后 3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，同时

抄送供水企业，有效期为 30天，逾期需重新申请。

（二）办水渠道再升级

基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新增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

的线上办理“窗口”，推动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“线上+线下”

多渠道办理方式，供水企业可直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调用证

照信息、信用报告信息和落实为客户提供“一站式”的用水报

装服务，持续提升客户“足不出户”的办水感知体验。

三、服务保障

（一）积极抓工作落实。各镇街（园区）“两违”办需根

据属地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情况，加强信息归集，定期制定

“两违”清单并发送至属地相关部门、村（社区）。负责核实项

目是否存在新增违法用地、在建违法建设情况，并为企业、

群众提供核查证明，出具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。对于未设

置“两违”办的镇街（园区），由镇街（园区）指定具体承办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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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以属地政府名义负责审核并出具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。

（二）加强过程指导监管。市水务局作为市级供水主管

部门，负责统筹推进、指导、监督“信用办水”模式的落地，

持续优化用水营商环境。在政务服务事项库设立相应公共服

务事项，负责全市业务标准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工作。市自然

资源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按部门职责分工指导、监督

各镇街（园区）办理《物业办水信用报告》业务。

（三）强化数字化技术支撑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

责做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“信用办水”线上办理“窗口”建

设，持续优化拓展政务服务平台功能，做好全市推广工作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《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<关于规范供

水、供电业务报装申请材料的通知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东发

改〔2020〕364号）中涉及用水报装方面的要求，与本实施

意见不符的，以本实施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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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请用水有效物业证明文件

申请人用水报装需提供身份证明及以下任一有效物业

证明文件：

1.建设项目或物业的法定权属证明（提供其中之一即

可）：a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、b.《房地产权证》、c.《房屋所有

权证》、d.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e.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、f.《集

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》（其中 d、e、f应附有具体坐标的宗

地图）。

2.经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或房产

交易办证回执。

3.含有明确房屋产权判词的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法律

文书（包括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）。

4.《农房建设批准书》（仅用于农民安居房报装临时用

水）。

5.《农房验收意见表》（仅用于农民安居房报装永久用

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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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物业办水信用报告
（适用于新装项目）

编号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

/申请单位

身份证号码

/组织代码

建设时间 用水面积

建筑层数 建筑/地块面积

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信用报告用途 □用水报装

申报建筑/地

块基础情况

兹有建筑物/地块位于地址： ，

长 米，宽 米，东至 ，南至 ，西至 ，

北至 ，建房 层，建筑/地块面积 平方米，实际使

用人/单位为 (身份证号码/组织代码为： )。

（村委会/社区签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镇街（园区）

两违办

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项目（是/否）存在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情况，(是/否)同

意用水报装。

不同意原因：

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注 本报告有效期至： 年 月 日（逾期需重新办理）

注：本办水信用报告仅作为用水报装使用，不作为其他证明用途。

附：建筑物实地核查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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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办水信用报告
（适用于水表口径变更项目）

编号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

/申请单位

身份证号码

/组织代码

建设时间 用水面积

建筑层数 建筑/地块面积

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信用报告用途 □用水报装

申报建筑/地

块基础情况

兹有建筑物/地块位于地址： ，

长 米，宽 米，东至 ，南至 ，西至 ，

北至 ，建房 层，建筑/地块面积 平方米，实际使

用人/单位为 (身份证号码/组织代码为： )。

□申请项目不在原“两违”清单内，并且不存在新建、扩建、加层等

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情况，信用良好，同意报装用水。

□申请项目在原“两违”清单内，申请人/申请单位提出“两违”情况已

完成整改。

（村委会/社区签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镇街（园区）

两违办

核查意见

（原项目属于

“两违”清单时

审核）

经核查，项目（是/否）存在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情况，(是/否)同意

用水报装。

不同意原因：

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注 本报告有效期至： 年 月 日（逾期需重新办理）

注：1.本办水信用报告仅作为用水报装使用，不作为其他证明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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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不在原“两违”清单内，仅需属地村委会（社区）回复意见；项目在原“两违”
清单内，需镇街（园区）“两违”办出具核查意见。附：建筑物实地核查照片。

抄送:

东莞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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